
河北雄安新区纪工委监察组 2020 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说明 

按照《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河北雄安新区

纪工委监察组 2020 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根据《纪工委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纪工委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省纪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

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新区党工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主体责任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监督责任； 

（二）对党员进行党的纪律教育； 

（三）按照有关规定，检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党员

的处分； 

（四）受理对党组织、党员违反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权利； 

（五）领导雄县、容城、安新县纪委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六）承办省纪委监委和新区党工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河北雄安新区纪工委监察组 行政 副厅局级 财政拨款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省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

算中。河北雄安新区纪工委监察组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2020 年预算收入 958.0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8.00 万元，基

金预算收入 0 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 0 万元，其他来源收入 0 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河北雄安

新区纪工委监察组年度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20年支出预算 958.00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958.00

万元，其他支出 0 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0 年预算收支安排 958.00 万元，较 2019 年预算增加 418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增加 418 万元，主

要因 2020 年工作任务及工作人员均明显增加。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0年，我委机关未单独安排运行经费，机关运行暂由省纪委和新区管委会统筹保障。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0年，我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4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维费4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36万元，公务用车运维费13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2019年

相比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增加49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10万元。 

五、预算绩效信息 

第一部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一）总体绩效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协助党委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提供坚强保障。 

（二）分项绩效目标 

1.纪检监察日常综合管理方面。为纪检监察业务提供服务和保障。 

绩效目标：通过做好纪检监察监督执纪的保障工作，提高纪检监察工作效率。 

绩效指标：综合事务保障率≥90%；机关工作质效，有所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运行效果，得到保障；纪

检监察认知度，持续提升；工作人员满意度≥90%；相关领导对宣传工作满意度≥90%。 

2.纪检监察干部培训方面。强化政治理论和业务素质培训，建设纪检监察专业队伍。 

绩效目标：加强新区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组织建设，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 

绩效指标：年度内参加培训总人次≥1000人次；培训覆盖率≥90%；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成效，效果显著；

参培人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受训学员满意度≥90%。 



3.纪检监察监督执纪方面。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 

绩效目标：维护党纪国法尊严，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有效遏制腐败现象。 

绩效指标：监督检查次数≥100 次；举报移送立案率≥90%；物业管理面积=7000 平方米；党风督导次

数≥50次；接收信访举报数量≥500件；案件质量评查次数≥2次；监督检查覆盖率=100%；立案案件办结

率≥90%；物业管理服务达标率≥90%；党风督导覆盖率=100%；信访举报件处置率≥90%；案件质量评查合

格率≥80%；党风廉政建设水平，有所提高；纪律震慑影响力度，效果显著；检查办案人员行为规范投诉率

<5%。 

 

4.纪检监察设备购置与维护方面。根据执纪审查工作需要，满足最基本的办案需求。 

绩效目标：持续深化“三转”，做好“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的保障和服务工作，保障办案安全。 

绩效指标：设备购置完成率≥90%；验收合格率≥90%；履职基础，得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使用人员满意度≥90%。 

5.巡视巡察工作方面。开展新区党工委巡察工作，规范新区党政工作。 

绩效目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 



绩效指标：巡视巡察次数=2 次；巡视工作覆盖率≥90%；各阶段工作成果质量，严格按照《中国共产

党巡视条例》要求执行；巡视巡察效果，效果显著；营造廉洁勤政氛围，长效；群众对巡察组投诉率≤5%。 

（三）工作保障措施 

1.严明政治纪律规矩,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一要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二要加强对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新区规划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三要深入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四要整合各方面监督力量，盯住“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关键环节”，

构建管党治党全方位监督体系。 

2.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遇制、

强高压、长震慑，加大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一要规范问题线索管理；二要加大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

力度；三要继续做好案件考核通报工作；四要强化科技手段支撑。 

3.坚持抓细抓常抓小，完善八规四风长效机制。一要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日常治理；二要按照“四查”

要求，开展专项检查；三要畅通举报渠道，织密监督网络。 

4.推进纪检体制改革，加强干部自身队伍建设。一要按照中央、省部署，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二要强



化自我监督，进一步树牢纪检监察干部看齐意识、担当意识，强素质、补短板、筑根基，锤炼严细深实的

工作作风；三要加强纪检监察信访举报信息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工作，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0 年，我委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404.80 万元。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204 纪工委                                                 年度：2020 年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
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基金
预算
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户
核拨 

其他来源
收入 

河北雄安新区纪
工委监察组小计 

      404.80 404.80     

执纪审查 473.00 其他运营服务 C020799 次 1.00 275.00 275.00 275.00     

执纪审查 473.00 平台运营服务 C020702 次 1.00 30.00 30.00 30.00     

纪检监察日常综
合管理经费 

140.00 通信专用车 A02030720 辆 1.00 18.00 18.00 18.00     

纪检监察日常综
合管理经费 

140.00 其他专用汽车 A02030799 辆 1.00 18.00 18.00 18.0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4 台 50.00 0.50 25.00 25.00     



204 纪工委                                                 年度：2020 年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
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基金
预算
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户
核拨 

其他来源
收入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钢木台、桌类 A060201 张 20.00 0.25 5.00 5.0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木质柜类 A060501 个 20.00 0.12 2.40 2.4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其他柜类 A060599 个 10.00 0.10 1.00 1.0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5 台 20.00 0.60 12.00 12.0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保险柜 A060502 台 20.00 0.16 3.20 3.2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激光打印机 
A020106010
2 

台 10.00 0.25 2.50 2.5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其他柜类 A060599 个 10.00 0.02 0.2 0.2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专用照相机 
A020205010
4 

台 1.00 0.15 1.50 1.5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录像机 A02091101 台 5.00 0.80 4.00 4.0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望远镜 A02100310 台 5.00 0.20 1.00 1.00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碎纸机 A02021101 台 10.00 0.10 1.00 1.00     



204 纪工委                                                 年度：2020 年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
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基金
预算
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户
核拨 

其他来源
收入 

纪检监察设备购
置与维护费 

130.00 
图书档案用房
施工 

B010604 间 1.00 5.00 5.00 5.00     



 

七、国有资产信息 

2020年我委暂无国有资产信息。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

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上缴上级支出：指下级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7．“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

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机关运行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

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9．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10．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

发生的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